
渝语办函〔2020〕1号
重庆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2020年度重庆市语言文字
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市语委各成员单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、语委，各高等院校，各直属单位：
按照《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语发﹝2020﹞1号），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规定，决定开展2020年度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请各单位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组织申报。申报项目须经所在单位审核评选后择优推荐。
（二）申报项目应紧密结合国家语委“十三五”科研规划，围绕语言文字基础理论、语言文字决策资政、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和新兴领域、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、语言国情与语言资源保护、语言文字国际传播与比较等方面拟定研究选题，也可参照《2020年度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申报选题指南》确定具体研究项目名称。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须符合《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各项要求。
（四）拥有中国语言文学类、新闻传播学类、戏剧与影视学类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项目申报数最多不超过6项，其中申请重点项目不超过4项。拥有中国语言文学类、新闻传播学类、戏剧与影视学类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项目申报数最多不超过3项，其中申请重点项目不超过2项。各区县及其他单位项目申报数不超过2项，其中申请重点项目不超过1项。
二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申报材料
申报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1.《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申报书》纸质材料5份，须加盖单位公章，A4纸打印、左侧装订；同时提交电子文档，电子文档以“单位全称+项目负责人姓名”命名，如“重庆大学+王××”。
2.《2020年度重庆市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》纸质件一份，须加盖单位公章，电子文档用excel录入，并以“单位全称+申报书汇总表”命名。
（二）拟立项数量及经费
2020年拟设重点项目10项，项目经费每项2万元；一般项目30项，项目经费每项1万元。市语委、市教委根据工作需要确定的委托项目不占学校申报数量指标。
（三）工作要求
1.请各单位确定一名语委办的同志作为申报工作联系人，负责本单位语言文字科研项目申报组织、材料报送等工作；同时，请各单位填写申报联系人信息。
2.以上材料请于2020年5月11至15日，以公文形式报送至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，同时将上述材料电子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277626785@qq.com。不受理个人申报和单位非正式公文形式报送的材料。
报送地址：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桂花园路12号重庆市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，邮政编码：400015。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贾宇涵（市教委），63612816、15102375036；穆念红（市教科院），63622371、1362760318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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